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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粮食单产与农业生产效率两方面构建种粮农户增收的理论框架，并借助 ＣＲＲＳ ２０２２ 年农户调查数据

样本，实证检验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的增收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

用显著促进了种粮农户收入增加。 分别使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进行稳健性检验，

发现结论依然稳健。 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农业机械作业效率、农业机械作业水平，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粮食单产水平，实现种粮农户增收。 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增收

具有异质性。 数字技术对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经营规模更大的种粮农户增收效应更明显。 未来应通过夯实农

业数字发展根基、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等途径推动农业生产数字化转型，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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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并进一

步明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８ ３８９ 元增长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２１ ６９１ 元，翻
了一番还多，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居民之间的收

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１］，呈现农户群体收入分层

现象。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群体，特别是粮

食生产农户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短板群体［２］。 因

此，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硬约束下，如何提高种粮

农户群体生产经营性收入从而促进全体人民走向

共同富裕，就成为当下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迅速向农业领域渗透

和延伸。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农

业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互联网 ＋ ”现代农业作出

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出台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等纲

领性文件，提出以数字技术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和

农户增收。 本质上，数字技术对农业的影响效果

最终会收敛到农户经营性收入这样一个重要衡量

指标上。 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数字技术与

农业产业的融合是否提高了农户生产经营性收

入？ 如果是，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促进农户增收？
数字技术对农户的增收效应是否具有差异性？ 本

文尝试利用全国 １０ 省份“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项目”２０２２ 年农户调查数据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的融合，学者们围

绕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问题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开

展了热烈的讨论。 如果简单地将农户收入结构划

分为非农收入和农业收入来看，已有研究结论大

致可以分为以下 ３ 个方面。
第一，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产生正

向影响。 总体来看，学者对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

户非农收入的结论基本达成共识。 数字技术通过

增加信息资源［３ － ４］、增加非农就业机会［５］ 以及依

据劳动力技能进行有效社会分工［６］等途径提高农

户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 此外，张广胜等［７］、
齐秀琳等［８］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民工就业质

量而提高其工资性收入［９］。 特别是，数字技术对

农村电商产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能够提高农户

工商业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土地流转收入等非农

收入［１０ － １１］。
第二，数字技术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影响

方向不明确。 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以增加农户

农业经营性收入。 如李怡等［１２］ 的研究发现，农民

从数字经济中获得的收入增长更多来自于农业而

不是非农业；陆镜名等［１３］ 对农牧户微观调查数据

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数字技术对低收入牧户的增

收效应更显著。 但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主要

应用在消费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因此不能显著提

高农户农业生产收入［１４］。 在对京津冀蔬菜种植户

的研究中，没有发现信息技术对农户种植收入有

增收效应［１５］。
第三，数字技术可能导致了农户群体的收入

分化。 除了讨论数字技术对农户收入是否具有显

著影响外，近年来数字鸿沟问题引起了学者广泛

的关注。 有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在增加农村电商

收入的同时，也拉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１６］。 究

其原因，区域间数字技术发展的不均衡、不同群体

间数字技能使用差异，弱化了数字经济的普惠

性［１７］，从而产生了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技术应用

鸿沟。
综上所述，随着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围绕

数字技术对农户增收的研究逐渐丰富，但整体来

看仍存在 ３ 点不足。 一是，对农业生产领域的关注

不够。 目前数字技术对农户增收的研究多集中在

农村二产和三产，如互联网信贷、农产品流通等领

域，较少关注数字技术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

影响，特别是对粮食种植户生产经营性收入影响

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 但现实中，农业生产经营

性收入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 因此，研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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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自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

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时的讲话。



技术能否促进农户农业生产增收就十分必要。 二

是，有关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融合的刻画不充分。
目前学者多采用数字技术接入、数字信息获取、通
讯设备接入等变量刻画数字技术对农业的渗透，
如李怡等［１２］ 、陆镜名等［１３］，有关数字技术与农业

生产融合的研究不多。 三是，研究样本具有局限性。
学者尝试从微观层面探讨数字技术对个体收入的影

响，但目前来看，研究样本分布及样本数量有限。
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拟从种粮农户视

角回答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是否对其有增收

效应，并进一步揭示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学术

贡献有以下 ３ 点。 一是，立足一个较新的研究背

景。 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渗透农

业生产领域为背景开展研究。 二是，拓展了数字

技术影响农户增收的视角。 区别于数字技术对农

户非农收入影响的研究视角，本文关注数字技术

对农户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三是，丰富了数

字技术对增收群体的研究。 已有研究对象主要是

从事涉农电商等农户群体，本文则关注数字技术

应用对种植大田作物农户的增收效应，是对已有

研究对象的重要补充。 此外，本文使用的样本是

基于 １０ 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研究结论以及相应

政策启示更具有普适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２０１９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与劳

动、资本、土地等同的要素行列。 数字技术以数据

资源为关键要素，与算力相结合，以现代信息网络

为主要载体，从而衍生和形成强劲的数据生产力。
数字技术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指采用遥感（ＲＳ）、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传感

器、无人机、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并
对数据进行汇聚和关联分析［１８］，从而对农业生产

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管理，使农业能够按

照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 本

节将从粮食单产与农业生产效率两方面构建数字

技术对种粮农户增收的理论框架。
１. 数字技术、粮食单产与农户增收

假设种粮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是由粮食产量

和价格决定的。 在价格给定条件下，粮食产量就

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决定因素。 粮食产量采用新

古典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 生产函数来刻画：
Ｇ ＝ Ｋα ［Ａ（ ｔ）Ｌ］ １ －α 　 　 ０ ＜ α ＜ １ （１）
式（１）中， Ｇ 为产量； Ｋ 和 Ｌ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

数量， Ａ（ｔ） 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先作用到劳

动身上； α 为资本占产出份额。 种粮农户种植粮食

收入 Ｙ１ 则为各类粮食产量与价格的乘积之和：

Ｙ１ ＝ ∑
ｎ

ｉ ＝ １
｛Ａｉ（ ｔ） （１ －ａ）［Ｋ ｉ

ａ Ｌｉ
（１ －ａ）］ × Ｐ ｉ ｝ （２）

式（２）中， Ｐ ｉ 表示种粮农户生产第 ｉ 种粮食产

品的均衡价格； ｎ 表示生产粮食种类； ｉ 表示第 ｉ 种
粮食。 参考已有做法［１３］，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

变情况下，将传统技术工具设备对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促进表示为指数增长形式：
Ａ１（ ｔ） ＝ Ａ０ ｅδｔ 　 　 Ａ０ ＞ ０ （３）

式（３）中， δ 表示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率，
这种技术进步可以使劳动发挥倍增效应。 据此，
采用一般生产技术的农户收入 Ｙ１（ ｔ） 仍为：

Ｙ１（ ｔ） ＝ ∑
ｎ

ｉ ＝ １
｛Ａ０ｅ（１ －ａ）δｔ［Ｋ ｉ

ａ Ｌｉ
（１ －ａ）］ × Ｐ ｉ ｝

（４）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和工具设

备的使用对产出的贡献可以是内生的，也可以直

接作用于生产要素投入生产。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

技术能力系数为 γ ≥０， γ 表示农户采用技术和工

具设备的能力和水平。 γ 数字越大，代表技术和工

具设备的应用水平越高。 相应地，在传统技术设

备基础上新增使用数字技术后，农户种粮的全要

素生产率可表示为：
Ａ２（ ｔ） ＝ Ａ０ ｅ（１ ＋γ）δｔ （５）

显然，采用较高水平数字技术的农户收入为

Ｙ２（ ｔ）：

Ｙ２（ ｔ） ＝ ∑
ｎ

ｉ ＝ １
｛Ａ０ ｅ（１ ＋γ）（１ －ａ）δｔ［Ｋ ｉ

ａ Ｌｉ
（１ －ａ）］ × Ｐ ｉ ｝

（６）
将采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收入与一般生产技术

水平下的农户收入进行对比，即式（６） ／式（４），其
相对效应用 φ 表示：

φ ＝
Ｙ２（ ｔ）
Ｙ１（ ｔ）

＝ ｅγδｔ（１ －ａ） ＞ １ （７）

式（７）意味着，种粮农户收入取决于农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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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水平。 当 γ ＞ ０ 时，也就是农户采用数字

技术时， φ ＞ １，意味着数字技术会促进种粮农户

增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数字

技术能够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此外，式（７）对数字技术能力求导后仍为正，

意味着数字技术的增收效应会随着数字技术能力

而增加。 同理，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

影响农户收入的是粮食产量和价格，假如价格是

外生变量，那么粮食单产是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

因素。 如果我们将式（１）两边同时除以种植面积

Ｃ ＞ ０，那么式（８）的左边就代表粮食单产，可以用

Ｈ 表示：
Ｈ ≡ Ｇ ／ Ｃ ＝ Ｋα ［Ａ（ ｔ）Ｌ］ （１ －α） ／ Ｃ
　 　 　 　 　 　 　 　 　 　 　 ０ ＜ α ＜ １ （８）
接下来，对式（８）同样采用式（３） ～ 式（５）的

步骤推导，可以看到，粮食种植中是否采用数字技

术对粮食单产水平的影响亦有式（７）的结果。 事

实上，如果从生产实践来看，数字技术对农业播种

机械的升级改造，能够保证播种、施肥、施药更科

学的符合农艺种植要求，可以让每粒种子都能均

匀一致地吸收水分和土壤中的养分，提高单株作

物的质量和产量。 同时，数字技术通过精度监控

装置还能对种子重播和漏播、少播进行监测，提高

单产水平。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２：数字技术

通过提高粮食单产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２. 数字技术、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户增收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农业生

产率的提高［１９ － ２０］。 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数字经济

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将农业生产数字

化归类于数字经济产业的第五类产业，即数字化

效率提升业。 这意味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

合能够极大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和生产效率。
现阶段，信息与通信技术（ ＩＣＴ）的发展普及，推动

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嵌入农业生产环

节，依靠数据承载的有价值信息，以数字技术生产

力（由算力、算法、数据构成）构建基于数据要素的

适时反馈，以反馈信息协助农户完成精准生产、作
出最佳生产决策，这也被认为是数字技术提高微

观运行效率最典型的运行机制［２１］。 首先，数字技

术能够帮助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物尽其用”。 如遥

感、传感器、智能终端等技术装备能够对农作物全

生长周期生长状态、病虫害状况以及水肥实时监

测，通过对这些监测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研

判，智慧农业管理系统能够依据作物生产规律指

导农户完成合理密植、精准施用水肥、精准用药等

农业生产精细耕作。 可见，数字技术为这种按需

实施定位调控的“处方农作”提供了可实现的技术

支持［２２］。 其次，数据生产要素能够协助农户“恰
到好处”地做出生产决策。 物联网通过应用传感

器设备和感知技术，采集农业全产业链相关数据

（如气象、苗情、土壤等）接入到大数据系统中，结
合作物生长规律，为农户提供最佳的时间节点决

策，比如何时播种、何时施用水肥等。 综上所述，
数字技术通过反演土壤及农作物全生育周期关键

农情信息，可对农业生产全过程实现数字化和可

视化管理，从而通过最大程度降低农业投入或者

最大程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３：数字技术通过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３. 数字技术、农业机械作业与农户增收

以农业机械（以下简称“农机”）为代表的技术

进步被认为是农业生产率增长最重要的驱动

力［１９，２３］，也是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重要的应

用场景。 ２０１７ 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

平达到 ６６％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机作业效

率和农机作业水平还不高，特别是农机作业时对

化肥、农药、灌溉水的利用率较低。 相比于传统农

机，数字技术能够改造传统农机，提升农机作业智

能化、精准化水平。 以播种机械为例，传统播种农

机目前多为纯机械式结构，其播种主要采用固定

时间间隔的方式排出种子，以保证种子间距一致。
但现实中，该作业方式非常不稳定，极易导致单次

不排种子或者多排种子问题。 数字技术对农机的

改造升级（主要借助 ５Ｇ 通信、云端大脑控制、北斗

导航定位、作业路径自动规划等关键技术），不仅

能够避免上述问题，还能够确保种子不重播和漏

播。 此外，数字技术的加持还可实现农机的精准

定位、自动驾驶、地头自动转向、障碍物检测与主

动避障［２４］，提高机械作业效率。 又如农机收割作

业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可对农机行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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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割台、脱粒等零部件参数进行动态优化设

置，降低农作物收割掉籽率的同时，还能提高农机

作业超长的“续航”能力。 据此，本文提出两个研

究推论。
研究推论 １：数字技术对传统农机改造升级，

提高了农机作业效率，从而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研究推论 ２：数字技术对传统农机的改造升

级，推动农户更愿意采用农机作业，从而促进种粮

农户增收。
农业生产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的增收影

响机制如图 １ 所示。

②　 由于 ＣＲＲＳ２０２０ 年没有设置数字技术采用相关题目，故本文只采用 ２０２２ 年数据。

图 １　 农业生产数字技术采用对农户的增收影响机制

三、数据来源、描述统计及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 “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项目

（ＣＲＲＳ）２０２２ 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ＣＲＲＳ 项目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依托中国社会

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实施的一项全国大

规模的“三农”调查。 ＣＲＲＳ 项目于 ２０２０ 年启动，
每两年开展一次追踪调查，目前开展了两期②。 调

查对象分布在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河
南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

族自治区共 １０ 个省份，５０ 个样本县，１５０ 个乡镇，
３００ 个行政村。 ＣＲＲＳ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原

则，抽样过程为：首先，项目组依据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位置及农业发展情况，将全国分为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等 ４ 个区域，然后在这 ４ 个区

域各自选取其中 １ ／ ３ 数量的省区，得到 １０ 个省

（区）；其次，在各省份中依据人均 ＧＤＰ 对所有县

（市、区）排序，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等水平、

中低水平及低水平 ５ 组，然后在各组中随机抽取 １
个县，得到 ５０ 个县；再次，按照相同的方法在样本

县中划分高、中、低 ３ 个水平的乡镇，并随机抽取 １
个乡镇，得到 １５０ 个乡镇；又次，在各乡镇中随机抽

取 １ 个经济状况较好和 １ 个经济状况较差的村，得
到 ３００ 个村；最后，在各村中按农户名册等距随机

选取 １２ ～ １４ 户农户。 ＣＲＲＳ 调查内容包括农村人

口与劳动力、农业生产投入产出、农业种植结构、
农户收入支出等多模块。

２０２２ 年 ＣＲＲＳ 共调查获得 ３ ７１２ 个农户调查

样本，本研究选择主要种植作物为粮食的农户为

研究对象。 依据研究需要，本文选择的数据指标

包括 ３ 类：第一类是种粮农户生产技术指标，如粮

食生产环节中（耕地、播种、打药、施肥、排灌水、收
获）是否采用数字技术（如采用土壤探测技术、农
田遥感监测、物联网等智慧农业技术协助农户完

成智能喷水、精准施药、合理施肥等精准操作）以及

机械投入水平；第二类是种粮农户生产投入产出指

标，如粮食产量、农户经营面积、农户纯收入、农业生

产资料投入（包括化肥、农药、农机、劳动力）等；第
三类是种粮农户家庭及户主禀赋特征（如年龄、性
别、受教育年限、在村里是否担任职务、家庭成员中

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家庭成员中非农就业人数占比

等）。 在剔除了其他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及异常值样

本，以及为避免收入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收入变量

左侧 １％和右侧 ９９％ 后的样本极值进行了缩尾处

理，最终获得 １ ５５３ 户种粮农户有效样本。
１. 描述性证据

在 １ ５５３ 个种粮农户样本中，在农业生产任意

一个环节或多个环节采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有 １７０
户，未采用的农户有 １ ３８３ 户，分别占种粮农户比

重的 １０. ９５％和 ８９. ０５％ 。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农业生产环节数字化水平不高，处于起步阶

段。 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数字技术应用试

点，但辐射区域有限。 从种粮农户收入来看，２０２２
年种粮农户粮食种植纯收入均值为 １. ３９ 万元。 分

组来看，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数字技术的种粮农户

户平均收入为 ２. ５８ 万元，未采用数字技术的种粮

农户户平均收入为 １. ２５ 万元。 初步来看，在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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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农业生产中采用数字技术农户的户均收

入是未采用数字技术农户户均收入的 ２. ０７ 倍，二
者相差 １. ３３ 万元且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统计数据上大体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中数字技

术采用对种粮农户有增收效应。
表 １　 统计描述

指标
种粮农户

／ 户
占种粮

农户比 ／ ％
种粮农户种植业
纯收入均值 ／ 元

粮农种植业经营纯
收入

１ ５５３ — １３ ９２３

数字技术采用 １ ５５３ — —
　 采用 １７０ １０. ９５％ ２５ ８４６. ０８
　 未采用 １ ３８３ ８９. ０５％ １２ ４５７. ４
收入均值差：采用—
未采用

— — １３ ３８８. ６８∗∗∗

注：本文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是指农业生产任意一个环节或
多个环节有采用数字技术（如采用土壤探测技术、农田遥感监测、
物联网、固定式喷灌等智慧农业技术协助农户完成智能喷水、精准
施药、合理施肥等精准操作）。 下同。

２. 模型设定

基准回归。 为了量化数字技术对种粮农户收

入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ｙｉ ＝ α ＋ βＤｉｇｉ ＋ γＸ ＋ εｉ （９）

式（９）中，下标 ｉ 表示第 ｉ 个种粮农户； ｙｉ 表示

第 ｉ 个种粮农户的种植业纯收入； Ｄｉｇｉ 为本文的核

心解释变量，表示第 ｉ 个种粮农户在生产中是否采

用数字技术，如果采用数字技术则赋值为 １，反之

则赋值为 ０； Ｘ 代表一组种粮农户特征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做法［１０ － １１］：首先，本文控制了生产

决策者个体特征变量，如户主性别、年龄、政治身

份（是否中共党员、是否在村里担任职务）、受教育

程度、目前就业状况（是否务农）等；其次，本文控

制了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如家庭成员中 ６５ 岁以

上人数占比、家庭成员中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家庭

经营土地面积、家庭经营地块数以及家庭资金状

况（是否遇到资金缺口）等；最后，为了避免外在环

境的混淆因素，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种粮农户所在

村层面的特征变量，如农户家庭所在村地势特征

（１ ＝平原 ＆ 丘陵，０ ＝ 山区 ＆ 半山区）、家庭所在

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家庭所在村是否为

城市郊区村（１ ＝是，０ ＝ 否）、家庭所在乡镇是否有

农业生产服务中心（１ ＝是，０ ＝否）等。 εｉ 为随机扰

动项。 具体变量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如表 ２ 所示。
内生性问题处理。 鉴于种粮农户采用数字技

术与农户增收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

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对内生性问题选择 ３ 种处理

表 ２　 变量的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Ｎ ＝１ ５５３）
变量含义 ／

定义及赋值 ／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种粮农户家庭种植业纯
收入（元） １３ ９２３ ３０ １１８. ７３ － ２２ ０００ １８０ ０００

是否采用数字生产技术
（１ ＝ 采用 ０ ＝ 未采用） ０. １０９ ０. ３１２ ０ １

户主性别为男性 （１ ＝
是 ０ ＝ 否） ０. ９５８ ０. ２０２ ０ １

户主年龄（岁） ５６. ６３０ １０. ２４１ ２３ ８８
户主是否中共党员（１ ＝
是 ０ ＝否） ０. ２２８ ０. ４２０ ０ １

户主教育年限（年） ８. １４４ ２. ４２２ ３ １６
户主是否在村里担任职
务（１ ＝ 是 ０ ＝ 否） ０. １７９ ０. ３８３ ０ １

户主目前就业状况为务
农（１ ＝ 是 ０ ＝ 否） ０. ６４８ ０. ４７８ ０ １

家庭成员中 ６５ 岁以上
人数占比

０. １４８ ０. ２６８ ０ １

家庭成员中非农就业人
数占比

０. １７６ ０. １９５ ０ １

家庭种植经济作物种数
占比

０. １０７ ０. ２１７ ０ １

家庭经营土地总面积
（亩） ３３. ７３０ ８７. １７２ ０. ５ １ ３８２

家 庭 经 营 土 地 块 数
（块） ４. ５９６ ６. ２６７ １ ８５

年初以来家庭是否遇到
资金缺口（１ ＝是 ０ ＝否） ０. ３３０ ０. ４７０ ０ １

家庭所在村地势特征
（１ ＝ 平原丘陵 ０ ＝ 山区
半山区）

０. ６５２ ０. ４７７ ０ １

家庭所在村去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１３ ６９８. ２４ ５ ０１８. ３６５ ２ ８００ ４５ ０００

家庭所在村是否为城市
郊区村（１ ＝ 是 ０ ＝ 否） ０. １３２ ０. ３３９ ０ １

家庭所在乡镇是否有农
业生产服务中心 （１ ＝
是 ０ ＝ 否）

０. ７１８ ０. ４５０ ０ １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方式。 第一，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模型估

计。 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与种粮农户收入之

间可能存在联立性问题，即数字技术采用促进了

农户增收，但反过来，农户在增收的条件下也可能

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数字技术采用率。 因此，我们

拟通过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联立性问题。 工具变

量需要满足外生性及相关性条件，考虑到种粮农

户所在村的变量指标会直接影响农户农业生产行

为，但和农户收入不直接相关，可以满足工具变量

条件。 我们采用“农户所在村永久基本农田中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如果农

户所在村永久基本农田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越

大，则可能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从而为农户生产

采用数字化技术提供便利，因此“农户所在村永久

基本农田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户数字技术

采用直接相关，但“农户所在村永久基本农田中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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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户收入却没有直接关联。
因此，本文选取了“农户所在村永久基本农田中粮

食作物播种面积”来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第

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ＰＳＭ）解决自选择问

题。 农户数字技术采用与农户收入之间可能存在

一定自选择问题，即那些收入水平更高的农户可

能本身禀赋特征更突出，如教育水平更高，社会资

本更多，经营面积更大等，从而导致本身经营收入

更高。 因此，本文考虑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来解决

自选择问题。 第三，采用安慰剂检验来考察不可

观测因素的影响。 尽管本文已经尽可能控制可观

测变量的混淆效应，但依然可能存在潜在的不可

观测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来

考察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此外，还采用农户层

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作为模型稳健性检验。
机制检验。 为进一步诠释粮食生产中数字技

术采用是如何促进种粮农户增收的，本文构建如

下方程：
Ｐｅｒｉ ＝ α ＋ βＤｉｇｉ ＋ γＸ ｉ ＋ εｉ （１０）
Ｅｆｆｉ ＝ α ＋ βＤｉｇｉ ＋ γＸ ｉ ＋ εｉ （１１）
ＭＥｆｆｉ ＝ α ＋ βＤｉｇｉ ＋ γＸ ｉ ＋ εｉ （１２）
Ｍａｃｉ ＝ α ＋ βＤｉｇｉ ＋ γＸ ｉ ＋ εｉ （１３）

式（１０）、式（１１）、式（１２）、式（１３） 中， Ｐｅｒｉ、
Ｅｆｆｉ、ＭＥｆｆｉ、Ｍａｃｉ 分别表示第 ｉ 个种粮农户的粮食

单产水平、农业生产效率、农机作业效率、农机作

业占比，其余变量及参数的定义与式（９）一致。 正

如理论分析所指出，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可以通

过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机械作

业水平（包括农机作业效率和农机作业占比两个

指标），从而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目前测算农业生产率的主流算法是数据包络

分析（ＤＥＡ），本文采用固定规模报酬模型（ＣＲＳ）。
投入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参考已有研究经

典做法［１９，２５］，劳动变量选择农业生产所有环节中

家庭劳动总投入（单位：小时），资本投入包括农业

生产过程中购买服务的现金支出（单位：元），以及

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的现金支出（单位：元），土地

投入选择农户经营面积（单位：亩）。 产出变量为

粮食单产水平（单位：公斤 ／亩）。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 增收效应分析

表 ３ 给出了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经营性

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列（１）、列（２）显示的是数

字技术对农户增收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平均来

看，农业生产中采用数字技术比未采用数字技术

的农户种植收入高 ６ ３８９. ５６ 元，且这一差异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 进一步采用农户层面

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这一结果也在 ５％的显著性水

平上统计显著（列 ２）。 列（３）、列（４）显示的是工

具变量估计结果。 利用“农户所在村永久基本农

田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内生性问题修正的估

计结果显示，采用数字技术能够促进种粮农户增

收，这一结果在农户聚类稳健标准误 １０％ 的统计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即使排除模型可

能存在的联立性，数字技术仍然能够显著促进种

粮农户增收，研究假说 Ｈ１ 得到验证。
表 ３　 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经营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因变量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ＩＶ ＯＬＳ⁃ＩＶ
（１） （２） （３） （４）

是否采用数字技术
６ ３８９. ５６０∗∗∗ ６ ３８９. ５６０∗∗ ９４ ００３. ３６４∗∗ ９４ ００３. ３６４∗
（２ ００２. ９４９） （２ ５９７. ４２４） （４３ ２９４. ５９５） （５６ １９２. ３３６）

户主性别是否为男性
３ ９０１. ６１８ ３ ９０１. ６１８∗ １ ５０７. ７２８ １ ５０７. ７２８

（３ ０７４. ０１５） （２ １０１. ８４０） （４ ７６５. １２９） （３ ８６７. ０００）

户主年龄
－ ６４. ８９２ － ６４. ８９２ － １４１. ４２４ － １４１. ４２４
（７６. ４６６） （８７. １９１） （１２４. ４９９） （１３６. ９７５）

户主是否党员
４２３. ２７０ ４２３. ２７０ － ５ ２１０. ６３８ － ５ ２１０. ６３８

（１ ６７３. ０８０） （１ ５６１. ０１６） （３ ７７９. ０９３） （４ ４８３. １５６）

户主教育年限
－ １３７. ０９１ － １３７. ０９１ － ４１６. ７９０ － ４１６. ７９０
（２８０. ３８２） （２７２. １６１） （４５１. ０７６） （４８９. ２８８）

户主是否在村担 任
职务

３ ４９４. ７２２∗ ３ ４９４. ７２２∗ ２ ５１２. ３７５ ２ ５１２. ３７５
（１ ７８２. ０１８） （１ ９６０. ２８８） （２ ７１５. ３５７） （２ ９０４. ４０８）

户主目前就业为务农
１ ５２５. ２９３ １ ５２５. ２９３ １ ２６２. ２９０ １ ２６２. ２９０

（１ ３５２. ５１１） （１ ３７９. ３１８） （２ ０３６. ９２３） （１ ９８４. ６４９）
家庭 中 ６５ 岁 以 上
占比

－ ４ ４６０. ８２０ － ４ ４６０. ８２０∗∗ ２ ６６１. ６４５ ２ ６６１. ６４５
（２ ８０５. ４０８） （１ ９７６. ６０２） （５ ６００. ２４８） （５ ８１３. ０９４）

家庭非农就业人 数
占比

１ ４８３. ８５１ １ ４８３. ８５１ １ ２５５. １８５ １ ２５５. １８５
（３ ３１８. ０８４） （２ ９８４. ２７４） （５ ０１３. ６２１） （４ ９２０. ０２９）

家庭经济作物种 数
占比

２ ８８０. ３５７ ２ ８８０. ３５７ ４ １９１. ３７５ ４ １９１. ３７５
（２ ８５３. ７９５） （２ ５１８. １４９） （４ ３２２. ０５０） （４ ４５１. ６２８）

家庭经营土地总面积
１４３. ２７５∗∗∗ １４３. ２７５∗∗∗ １１５. ３８２∗∗∗ １１５. ３８２∗∗∗
（８. ０９７） （３９. ５８１） （１５. ４６５） （３９. ８３１）

家庭经营土地地块
９７９. ８５２∗∗∗ ９７９. ８５２∗∗∗ １ ０６９. ９６６∗∗∗ １ ０６９. ９６６∗∗∗
（１０９. ９５４） （２８５. ６６３） （１６７. ４７０） （２９３. ４７３）

家庭是否有资金缺口
－４ ７４１. ３１１∗∗∗ －４ ７４１. ３１１∗∗∗ － ５ ００６. ４９６∗∗ － ５ ００６. ４９６∗∗
（１ ３８０. ２２３） （１ ４５８. ２０６） （２ ０８３. ７３９） （２ ０８７. ９７８）

家庭所在村地势
９ ３４４. ２４６∗∗∗ ９ ３４４. ２４６∗∗∗ １ ４４９. ４６４ １ ４４９. ４６４
（１ ３７３. ２５０） （１ ３０８. ５３６） （４ ２８７. ８３７） （４ ９５５. ６７３）

家庭所在村去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８） （０. １９４） （０. １８８）

家庭所在村是否为城
市郊区村

－ １ ４１２. ３１１ － １ ４１２. ３１１ － ３１３. ０９５ － ３１３. ０９５
（１ ８６０. ６３６） （１ ２８１. ０９３） （２ ８５５. ００７） （２ ２３０. ５１５）

家庭所在乡镇是否有
农业生产服务中心

－ ２ ９５８. ３７１∗∗ － ２ ９５８. ３７１∗∗ － ３ ３２８. ７９４ － ３ ３２８. ７９４
（１ ３７４. ０４６） （１ ４７６. ９７８） （２ ０５３. ２５７） （２ １２５. ４２６）

观测值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３ １ ４９９ １ ４９９
调整 Ｒ２ ０. ３５７ ０. ３５７ － ０. ４８７ － ０. ４８７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列（２）、列（４）为农户层级的聚类稳健标准
误；∗∗∗、∗∗、∗分别表示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时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倾

向得分匹配估计和安慰剂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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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为排除数字技术采用与

农户生产经营收入之间的自选择问题，本文采用

ＰＳＭ 估计。 ＰＳＭ 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基于可忽略

假定，利用可观测协变量构建一个与处理组（采用

数字技术）极其相似的对照组（未采用数字技术）；
然后，基于得分近似距离定义相应的处理组和控

制组。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可以利用匹配后的对照

组来最大限度地近似替代处理组的“反事实”结

果，从而得到两组农户之间粮食种植收入差异。
由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采用的是共同域样本，且
一般两个组样本经过匹配后，协变量基本能够实现

平衡，从而能够解决自选择问题。 本文分别采用近

邻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或马氏匹配，结果如表 ４
所示，采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收入与未采用数字技术

农户收入之间的差异分别为 ７ １８８ 元、１３ ３８８ 元、
８ ００８元、９ ４７９元，且这些差异至少在 ５％ 及其以上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即使考虑数字技术

自选择问题，数字技术对种粮农户的增收效应依然

显著存在，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Ｈ１ 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倾向得分匹配估计）

ＡＴＴ
近邻 １∶ ５ 半径 核匹配 马氏匹配

（１） （２） （３） （４）
是否采用 ７ １８８. ７１６∗∗ １３ ３８８. ６８∗∗∗ ８ ００８. ５９５∗∗∗ ９ ４７９. １６４∗∗∗

数字技术 （３ ４５９. ０４５） （３ １９４. ６２４） （２ ８４４. ０３１） （２ ６７０. ０９８）
观测值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３

注：列（１）、列（２）、列（３）括号内为自助抽样 ２００ 次的标准误，列
（４）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时有统计学意义。 各模型均为 ｌｏｇｉｔ 模型，匹配协变量同表 ３ 控制
变量。

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研究在模型估计中已经

尽可能考虑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但依然存在遗漏

变量影响估计结果的可能。 对此，本文通过安慰

剂检验来考察不可观测因素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

响。 首先，在没有采用数字技术的样本中随机抽

取 １７０ 个样本作为“伪处理组”，然后，将伪处理组

与未处理样本构成的数据进行表 ５ 列（２）回归，并
重复 ５００ 次，得到 ５００ 个安慰剂回归系数及其对应

ｔ 值。 这些系数集中于 － ６ ３００ 元和 ５ ７００ 元之间，
远远小于本文得到的 ６ ３８９ 元。 同时，这些系数对

应的 ｔ 值分布很少在 － １. ９６ ～ １. ９６ 之外。 这表明，
并不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系统性因素影响本文的

估计结果，或者说其他遗漏变量不能显著影响数

字技术对种粮农户的增收效应，并进一步表明，本

研究基准回归结果相当稳健。
３. 影响机制分析

表 ５ 显示的是机制检验回归估计结果，回归结

果表明如下。
首先，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粮食单

产水平。 如表 ５ 列（１）所示，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

下，相比于未采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数字技术能够

促进农户粮食单产每亩提高 ３１ 千克。 在粮食价格

外生情况下，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种粮

农户增收，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 Ｈ２。
其次，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生产

效率。 如果将采用数字技术和未采用数字技术的

投入产出与最佳生产前沿面比较，就会发现采用

数字技术的农户，其农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未采

用数字技术的农户。 实证结果如表 ５ 列（２）显示，
采用数字技术情况下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与未采用

数字技术农户的生产效率相差 １８. ５６，这一差异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利用数字化

用量精准控制等技术可以提高种粮农户的生产效

率，从而促进种粮农户增收，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

说 Ｈ３。
再次，种粮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数字技术

显著提高了农业机械作业效率。 以播种环节为

例，那些在播种环节采用数字技术的种粮农户，其
播种机械作业效率显著高于未采用数字技术的农

户。 如表 ５ 列（３）所示，平均来看，粮食播种环节

采用数字技术可以让播种机械每小时多作业 ２. ０９
亩，这一差异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

明，如果利用 ＧＩＳ 导航作业等技术可以显著提高播

种的作业效率，验证了本文研究推论 １。
表 ５　 数字技术采用对种粮农户增收的影响机制分析

因变量
粮食单产
（公斤 ／ 亩）

农户生产
效率

播种机械
作业效率
（亩 ／ 小时）

农机作业
占比 ／ ％

（１） （２） （３） （４）
是否采用数字化

生产技术
３１. ２７６∗ ２４. ０２７∗∗ ２. ０９２∗∗ ６１. ７１６∗∗∗

（１６. ７７８） （１１. ９３７） （０. ８２２） （９. １３１）
控制变量 控制 —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５１８ １ ４５２ ７３６ １ ５５３
调整 Ｒ２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２ ０. ２３５ ０. ３４４

注：由于排灌没有机械作业占比，因此农机作业占比为其他各环节
相加的总数；列（１）、列（３）、列（４）括号内为农户层级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列（２）是采用投入产出法测算的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采
用数字生产技术和未采用数字生产技术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之
差；∗∗∗、∗∗、∗分别表示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时有统计学
意义。 控制变量同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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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粮食种植户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数字技

术可以显著提高农业机械的作业占比。 如表 ５ 列

（４）显示，粮食生产中采用数字技术的农户比未采

用农户更愿意使用机械作业，前者比后者采用机

械作业占比高 ６１. ７２％ ，这一差异在 １％ 的显著性

水平上显著。 这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中，如果采用

更多的智能机械作业，技术进步将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促进农户更多采用机械作业，从而促进种粮

农户增收，验证了本文的研究推论 ２。
４.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户主政治身份、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对农

户样本进行分组估计，检验数字技术对农户增收效

应是否存在异质性。 表 ６ 为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第一，数字技术对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的种

粮农户增收效应更明显。 我们将粮食生产中采用

数字技术的农户按户主是否在村里担任职务分成

两组。 表 ６ 列（１）异质性分析表明：粮食生产中采

用数字技术对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的农户增收效

应明显，这一估计值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与程名望等［２６］ 的发现一致，政治身份等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在村里担任

职务本身意味着农户具有有一定的能力，如学习

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
表 ６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因变量
村里担任职务 经营土地面积

（１） （２）

是否采用数字技术
４ １６６. ９３８ １ ６４４. ６２１

（２ ８５３. ４３１） （２ ６３４. ７０７）
户主在村里担任职务 ／

经营土地面积
２ ０５９. ２８５ １１９. ６９２∗∗∗

（２ ０６０. ３９０） （４５. １６９）

数字技术 × 户主在村里担任职务
１０ ０５１. １８４∗

（５ ８７２. ８７５）
—

数字技术 × 农户经营土地面积 —
９２. ９６５∗

（５２. ２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 ５５３ １ ５５３
调整 Ｒ２ ０. ３５８ ０. ３６９

注：括号内为农户层级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 时有统计学意义。 控制变量同表 ３。

第二，数字技术对经营规模更大的种粮农户

增收效应更显著。 表 ６ 列（２）显示，农业生产中数

字技术采用对经营土地面积大的农户有显著增收

效应，这一估计值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中数字技术采用需要一定

的经营规模门槛，经营规模小导致智能农业生产

设备可能不适用，或者使用成本较高。 当然，也可能

是经营规模小的种粮农户更愿意选择兼业化生产行

为［２７］，而不愿意在农业生产中做出尝试性改变。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我国农业生产在经历了机械化、自动化之后，正
处于向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更加广泛触及农业生产领域，改
造传统农业，带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

第一，数字技术能够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

产方式。 数字技术通过与农业生产环节融合，推动

农业生产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 通过反演土壤及

农作物全生育周期关键农情信息，协助农户“恰到好

处”地做出生产决策。 或引导土地、劳动力、农药、化
肥、机械等传统生产要素“物尽其用”，实现粮食生

产“藏粮于技”。
第二，农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最大程度降低农业

投入或者最大程度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和农业生产效

率的方式，促进农户增收。 数字技术通过对数据要

素所承载的有价值信息有效提取及应用，提升微观

运行效率。 数字技术对种粮农户的影响机制表明，
数字技术通过提高种粮农户粮食单产水平、农业生

产率、农机作业效率以及农机作业水平等途径促进

种粮农户增收。
第三，群体间数字技能使用差异和资源禀赋差

异，弱化了数字技术赋能农户增收的普惠性。 本文

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那些在村里担任职务、经营

规模更大（１０ 亩以上）的种粮农户而言，采用数字技

术能够显著促进种粮农户增收。
本文研究显示，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加速融

合是破解种粮农户增收难的有效途径。 “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为加速

推进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应在

贯彻落实《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中央文件有关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多方面综

合施策。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夯实农业数字发展根基。 一是加大农

业农村网络设施建设。 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和宽带普及，增强村级站数据采集和信息发布

功能。 二是整合利用已有农业生产大数据，实现

数据共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重点整合利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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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遥感监测地面网点县、农业科学观测试验（监
测）站（点）、数字农业试点县等试点地区的农业生

产数据，做到试点（试验）地区数据互联互通，适时

共享数据。 三是提升农业对地监测能力。 建议在

农业基础较好和有一定技术力量的粮食生产功能

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等地，加大农业生产信息监测网点建设。
其次，加强既懂农业又懂数字技术的高素质

农民队伍建设。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其获取

和服务农业生产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 因此，要
营造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氛围，提升农民对数字技

术重要性的认知。 建议开展数字农业农村领域人

才下乡活动，做好农业数字使用的普及工作，让农

业经营主体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应用对传统农业

改造升级的作用。 同时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采用

数字技术的示范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农户使用数

字技术，促进农户增收。
最后，探索建立数字农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 资金、用地、项目等要向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

融合领域倾斜。 如加大对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数字

农业专用设备和农业物联网设备的购置补贴，推
动智能化农业技术装备应用；优先安排数字农业

农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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